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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县是煤炭大县，近年来因采煤导致土地塌陷造成房屋开裂、大棚受损等问题频繁发生，造成群众利益受损。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处理机构，土地塌陷造成群众利益受损后，大多数群众均直接向属地村委或乡镇政府申诉反馈，但因镇村两级对驻地煤矿缺乏有效管理手段，导致在协调处理过程中，经常存在煤矿利益同群众利益冲突，镇村两级居中无法有效协调的困境，进而造成问题无法及时解决，带来严重信访隐患，不利于社会大局安全稳定。例如，2021年因李村煤矿采煤沉陷导致两水村228省道两侧40余户房屋出现开裂，群众诉求与李村煤矿赔偿意向一直无法统一，导致近百名村民反复上访，拖延两年多才有效解决该问题。
建议：县政府能够从县级层面建立采煤沉陷赔偿协调机构，统一接收处理县域范围内出现的采煤沉陷赔偿问题，在全县范围内统一赔偿标准和程序，推动赔偿问题能够快速解决，有效维护群众合法诉求和企业利益，及时消除因采煤沉陷造成的信访隐患，有效维护全县社会大局安全稳定。
